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此乃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登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證券交

易所網站（www.szse.cn）及指定的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

關於公司提起仲裁的公告。 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為中國中信

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 

 

 

 

http://www.szse.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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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88          证券简称：中信出版       公告编号：2019-005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起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公司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中信出版”）于

近日收到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送达的《受理仲裁申请通知书》（2019）穗仲案字

第 9673 号，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已受理本公司与被申请人广州白云机场二号航

站区管理有限公司之间关于合作合同纠纷的仲裁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现将上述仲裁事项公告如下： 

二、有关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一）仲裁当事人 

申请人：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 8-10 层 

被申请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二号航站区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北太路 1633 号广州民营科技园科盛路 8 号配套服务

大楼 A403-410 房 

（二）仲裁基本情况 

按照《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二号航站区核心商业区“云天一线”规划建设运营

招商项目（一线品牌、空中花园、文创书店、主题餐厅、艺术展览）经营合作协

议》（以下简称“《经营合作协议》”）及《经营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本公

司为广州白云机场二号航站区提供“一线品牌”、“空中花园”、“文创书店”、“主

题餐厅”、“艺术展览”等相关项目的运营服务，约定经营期限 7 年，从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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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 日至 2025 年 1 月 31 日，经营场地面积包括了商铺面积、空中花园等计费

经营面积。 

按照《经营合作协议》的相关约定，白云机场二号航站楼空中花园有 20%

的面积可用于商业经营，收费标准与室内商铺一致。实际运营中发现，空中花园

因规划等问题，不具备商业经营条件，无法用于被申请人在《经营合作协议》及

招商文件中承诺的经营用途。因此，被申请人不应对空中花园的 20%的面积按照

商铺的标准收取经营费用。为此，申请人按照《经营合作协议》的约定向中国广

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 

（三）仲裁请求 

1、裁决解除《经营合作协议》中空中花园部分面积，被申请人无权就空中

花园收取经营费，申请人将空中花园退还被申请人，（减少支付 120,796,994.78 

元）；   

说明：上述仲裁请求为 7 年经营期内涉及的金额。 

2、裁决将《经营合作协议》第 3 条中经营场地中商铺经营面积由 1843 平

方米变更为 1636.65 平方米，（减少支付 35,980,233.15 元）； 

说明：上述仲裁请求为 7 年经营期内涉及的金额。 

3、裁决被申请人赔偿给申请人空中花园的设计费 1,258,700 元、拆除费用

368,025.72 元、过渡期的绿化维护费用 330,000 元、施工费 2,908,287.69 元、

监理费 125,954.51 元及预期经营收益等经济损失，共计 4,990,967.92 元； 

4、裁决因白云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客流量未达到被申请人招商承诺，按照

实际客流量（3700 万人次）与承诺客流量（4200 万人次）核减 2018 年度经营

费 3,028,422.29 元； 

5、裁决被申请人立即准许 T23R63 号商铺（杰尼亚品牌）恢复入场装修，

自 2019 年 3 月起商铺空置期间不计收经营费，暂计至 2019 年 6 月 19 日为

1,022,625.6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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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裁决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因安检口、登机口标识设置不当造成的客流损

失 2,424,700 元； 

7、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仲裁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律师费、测

量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差旅费、鉴定费、调查费等费用（以实际发生

为准）。 

以上合计人民币 168,243,943.79 元。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本次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最终实际影响以仲裁结果为准。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经营期内已全额计

提《经营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全部经营费用。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及本次仲裁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受理仲裁申请通知书》（2019）穗仲案字第 9673 号； 

2、《仲裁申请书》 

特此公告。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6 日 



 

 

 

* * * * * * *  

完 
 

香港，二零一九年八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執行董事為常振明先生（董事長）、王炯
先生及李慶萍女士；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執行董事為宋康樂先生、嚴淑琴
女士、劉祝余先生、彭豔祥先生、劉中元先生及楊小平先生；及中國中信股份有
限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蕭偉強先生、徐金梧博士、梁定邦先生、原田昌平先生
及科爾先生。 

 


